
香港亟需設獨立調查傳媒委員會
22歲科大男生周梓樂

在將軍澳墮樓重創，留院

五日不治。周同學的死再

次成為暴徒挑起全港暴亂的藉口，周末香

港社會再次遭受嚴重的破壞，有街坊不過

落樓請求暴徒輕聲一點，因他明早還要上

班，隨即遭到暴徒不由分說的暴打至血流

披面。暴徒的所謂 「悼念」 不過是為了破

壞，為了挑動仇恨為這場強弩之末的暴亂

「續命」 。煽暴派消費死者的行徑不但可

恥可恨，更是泯滅人性。最諷刺的是他們

要求 「血債血償」 ，但沒有暴亂，哪有悲

劇？沒有煽暴派煽動去將軍澳搞事，悲劇

又怎會發生？這些煽暴派才是殺人者，是

悲劇的始作俑者。

傳媒推波助瀾使暴亂惡化

為了消費死者，煽暴派在周梓樂不幸

身亡後，毫無證據就一口咬定是警方所為

，為的就是繼續以仇恨和謊言來延續這場

暴亂，繼續煽動更多青年出來參與暴亂，

讓他們可以繼續食 「人血饅頭」 ，這種煽

暴操作在這5個月已經接連出現，每一次都

將大批青年學生 「送頭」 。煽暴操作屢屢

奏效，固然與幕後大台的心戰策略純熟，

在利用輿論造謠、造假、抹黑、煽恨上投

入大量資源，做了周全部署有關。但另一

方面香港傳媒在這場暴亂中的集體墮落，

政治立場主導理智，甚至公然自視為暴徒

一員，在報道上完全失去了中立、專業，

再加上大量假記者真暴徒混入其中。一些

傳媒和新聞從業員的失德、失責、推波助

瀾，也是導致暴亂不斷惡化的主要原因。

這5個月所暴露的傳媒亂象，更暴露了

當前對於傳媒監管 「真空」 的問題。看來

，香港確實需要盡快設立一個 「獨立調查

傳媒委員會」 ，將各種傳媒亂象的根源也

揭發出來，將癥結都找出來，對症下藥，

否則傳媒亂象持續，不斷為暴亂火上加油

，甚至有公營廣播機構的記者公然吃裏扒

外、公器私用，香港還有寧日嗎？

在周梓樂事件中，一些傳媒記者的偏

頗、極端完全表露無遺。這宗悲劇原因為

何、責任誰屬，需要全面調查，警方亦已

建議召開死因庭跟進，各界理應等待結果

。但在警隊的記者上，香港電台記者利君

雅竟然聲稱 「警隊有殺人嫌疑」 ，她更接

着問： 「周同學的死，警方係咪丁點責任

都無呢？」 「如今警隊有殺人嫌疑，不論

咩形式都好，你哋自己查這宗個案，同六

七十年代警隊自查貪污有咩分別？究竟你

哋會如何開脫你哋的嫌疑？」 這完全是在

未審先判，口脗恍如 「批鬥」 多過提問。

利君雅當然有權提問，但提問必須有

根據，不能信口開河，更不能含血噴人。

根據現時領展公開的閉路電視片段，請問

有何證據說警方殺人？所謂警方殺人的說

法，根本就是從煽暴討論區 「連登」 而來

，這些網站基本上會將全香港每日的自殺

案都歸入警方，這個討論區的帖子可作為

證據嗎？利君雅在毫無證據下作出這樣的

提問或曰指控，究竟她是代表港台還是 「
連登」 ？究竟是提問還是抹黑？

事實上，在這場暴亂中，作為公營廣

播機構的港台不但表現毫不中立、專業，

其記者更往往自視為暴徒一員，有港台員

工公然在臉書上說與暴徒不切不割，各自

努力；其新聞報道以及《頭條新聞》等節

目更儼如煽暴派的宣傳平台，報道立場極

為偏頗，對暴徒的暴行從來沒有作出任何

批評，對市民生計受到的影響從來不見《

鏗鏘集》作出專題報道，反而對暴徒及煽

暴派議員百般美化，這樣的方針出自《蘋

果日報》沒有問題，但出自港台卻是不能

接受。但廣播處處長依然不聞不問，利君

雅之流仍然囂張跋扈，這樣的編採方針理

應全面調查及檢討。

調查傳媒操守刻不容緩

有自詡公信力高的報章在報道暴亂時

表面中立，實際偏向暴徒的立場早已躍然

紙上，近日更公然在報道上張冠李戴，刊

登了一段自稱由有線新聞拍攝到在11月3日

晚科大生在停車場墮樓之前的片段，指當

時有警察在巡邏云云，但隨即被有線投訴

，指這些片段其實是在11月4日發生墮樓之

後拍攝的。這樣的公然造假誣陷，令到這

份報章要登報道歉澄清，但澄清啟事字體

非常細小且放一個極不顯眼的位置，根本

只是聊備一格。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到這份

報章的所謂公信力有多少。其報道完全是

誣陷警方，有預設立場，對於這些失德行

為又應如何追究？

更不要說，5個月來，在暴亂中有大批

假記者出現，要不先做暴徒衝擊，被警方

追捕後隨即換上記者服逃避，要不利用假

記者身份故意阻差辦公，甚至有假記者公

然絆倒追捕暴徒的警員，至於大量濫發的

記者證，不少更是來自記協。這些假記者

真暴徒的問題，同樣需要處理，並且需要

設立一個正規的制度監管。

這些工作都需要有一個 「獨立調查傳

媒委員會」 ，以不偏不倚的角度去調查，

並提出建議，正如煽暴派所言不能自己人

查自己人，現在又豈能將港台記者的問題

交由港台管理層調查呢？設立委員會調查

港台表現、調查假記者，以及傳媒操守等

問題，已是刻不容緩。 資深評論員

中央治港方略重大調整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

對中央治港方略做了重大

調整，用一句來概括，即

：從之前側重於推動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調整

為，以全面加強中央對特

區的領導來促使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

（一）進一步強調特區的憲制秩序是

國家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所規定

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國家的地位。

儘管《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直轄於中央，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

部分，但是，在香港不少人依然強調香港

高度自治，渲染香港與國家主體不同質。

正是這種錯誤認識，為 「黑色革命」 煽動

分離主義提供了深刻而廣泛的思想基礎和

社會基礎。

愛國愛港概念需與時俱進

特區建制成員，主要是《基本法》第

一百零四條所規定必須宣誓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擁護《基本法》

，應當是愛國愛港分子。然而， 「反修例

風波」 一役充分顯示，愛國愛港是一個需

要與時俱進的概念，曾經在香港回歸前後

展示愛國愛港情懷者，如果思想感情依舊

停留在那一階段，那麼，勢必落後於已然

滄海桑田的香港與內地關係。

《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既對中央負

責也對特區負責，有些人理解為雙重負責

是平行或平等的。按照這樣錯誤觀點，行

政長官被要求在支持 「拒中抗共」 政治勢

力的民意與中央對特區的要求之間玩平衡

。歷任行政長官不同程度地為這種觀點所

限制。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必須嚴

格依照國家憲法和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對香

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這是提高香港特

區依法治理水平的根本保證。

（二）在政治上，中央對特區的領導

，主要通過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實質

任免，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

解釋。應對 「黑色革命」 ，暴露這兩方面

都需要完善制度。

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涉及三方

面：應當任用什麼樣的人？有哪些人可以

供任用？循怎樣的途徑任命？免去行政長

官和主要官員，也涉及三方面：為何免職

？有何人可替代？循怎樣的途徑免職？

香港的政治現實，是缺乏足夠合格的

人可供任用或替代，也缺乏有效途徑任用

合格者或替換不合格者。合格人才的培養

，需要通過 「一國兩制」 偉大實踐與時俱

進。物色和任用合格人才則需要完善制度

，中央必須起主導作用。中央需要通過為

其充分信任的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來貫徹

其對特區的領導。

「反修例風波」 一役顯示，現行行政

長官選委會未必確保中央信任的行政長官

人選被選舉產生。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

可能在即將舉行的第六屆區議會選舉中獲

勝，下屆選委會可能讓 「拒中抗共」 政治

勢力有機會推選其代表爭奪第六任行政長

官人選，因此必須完善有關制度以粉碎反

對派圖謀。

這就涉及對《基本法》相聯規定的解

釋。《基本法》從頒布到實施近30年了。

30年來香港內外條件和環境發生了天翻地

覆的變化，當初原則性條款而今遇到需要

使用時頗感過於簡略的困難，全國人大常

委會必須給予解釋以發揮法律的功能。

「港獨」不止香港勢將邊緣化

（三）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建

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切中當前香港遭遇 「黑色

革命」 的時弊。

香港特區迄今未落實《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是 「反修例風波」 得以演變成 「
黑色革命」 的重要因素。現屆政府沒有足

夠政治能量來落實二十三條，但是，堵塞

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窟窿，刻不容緩

。社會人士已指出，《基本法》第十八條

也需要具體條文來確保其被貫徹。因此，

有媒體對於中央將如何引領香港止暴制亂

，表達非常關注。

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前，香港建制

不少人為綏靖主義所困。他們或者忌憚反

對派窮兇極惡，或者顧慮分離主義揮之不

去，或者擔心變革累及他們的既得利益，

總之，他們既不相信中央會在重大原則上

退讓，也不希望中央為捍衛重大原則而採

取有力舉措。

另一方面，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以

為他們已掌握香港政治主導權。壹傳媒老

闆黎智英關於暴亂收兵的指令，關於黃之

鋒不能參選第六屆區議會的評論，暴露 「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對香港政局演變頗為

自得。他們以為中央會忌憚美國而在香港

問題上讓步。但是，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

關於中央治港方略的重大調整，出乎他們

的意料，以至於他們的頭面人物大多噤若

寒蟬。

香港特別行政區22年的歷史證明，香

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在誰手，舉什麼旗，

走什麼路，是至關重要的。中共十九大提

出香港必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央迅速

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但是， 「拒
中抗共」 政治勢力以發動 「黑色革命」 相

對抵。不平息 「黑色革命」 ，不遏止 「港
獨」 ，香港無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

將在大灣區被邊緣化。所以，必須以政治

促經濟。 資深評論員

有一種雙重標準
叫大律師公會標準！

香港科技大學22歲學生周梓樂墜樓傷重不治

。一個花樣年華的生命就這樣倏忽消失，令人唏

噓。慘劇發生後，社會各界都很悲痛，悼念死者

，希望悲劇不再發生；也希望止暴制亂，斷絕悲

劇產生的根源。但令人痛心的是，暴徒和縱暴派

喪心病狂地以逝者大做文章，把責任推向警方，

試圖以煽動更大的仇恨來繼續這場他們必然會輸

的暴亂，將更多青年人引入一條不歸之路。

漢奸害人罪不可赦

周梓樂的真正死因是什麼？我們的確需要徹

查到底，需要以周同學死於非命的悲劇來提醒和

教育青少年：悲劇不能重演，青年亟需冷靜；暴

亂不能繼續，社會亟需平靜！

將青年推入萬劫不復深淵的最大真兇是誰，

就是那些煽動暴亂的背後外國勢力。他們把香港

的暴亂稱為 「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鼓動涉世不

深的青年上街鬧事，稱讚青年的暴力行為是 「對
政府暴政的反抗」 ，把青年捧上 「道德高地」 的

神壇。他們為暴力運動提供資金援助，技術支援

，輿論站台，他們甚至借助香港代理人暗中指揮

暴亂。是他們把青年人從校園裏拉出來，參與到

暴力動亂中。周梓樂之死，背後勢力有不可推卸

的責任。

背後勢力的香港代理人罪不可赦，他們是暴

亂的直接煽動者和組織者。他們在香港宣稱 「為
美國而戰」 ，鼓動青年人做死士，令一些青年人

抱着必死的心態充當其 「炮灰」 。他們知道，只

有有人在暴亂中死去，他們才有可能煽動更大的

仇恨，令暴亂一直持續下去。在這5個月的暴亂中

，由於警方表現克制，執法中沒有死亡一人。但

這並不是那些煽爆者所樂見的。因此， 「太子站

死人」 、 「知專女生被拋屍」 等等謠言便成為他

們鼓動青年人繼續 「抗爭」 的強心針。正是這樣

不斷激化矛盾和不斷升級的暴力，令周梓樂成為

他們祭台上的犧牲品。

縱暴者為虎作倀罪不可恕。在暴力現場，我

們不斷看到有一些 「尊貴的立法會議員」 和 「無
冕之王」 阻礙警方執法。他們支持暴力，有的甚

至直接參與暴力，給青年很大的反面示範。他們

以 「只有暴政沒有暴徒」 等口號來蠱惑青年人，他們提出

所謂的 「五大訴求」 令青年誤以為 「年齡」 因素和 「公義

」 因素就可以毋須守法，可以逃脫法律的制裁。

而一些媒體的雙重標準和斷章取義，也給了那些

無知的孩子們以負面的 「鼓勵」 ，成為他們參與

暴亂的 「精神鴉片」 。

鼓吹 「不割席」 是幫兇

「不割席者」 也是幫兇，難逃良心譴責。每

每在電視上看到，少數黑衣人在現場施暴，砸毀

公共設施或者是店舖，總有一些人在附近若無其

事作壁上觀。而當警方前往執法，卻又有一些圍

觀者指責警方，因果倒置地譴責警方執法，阻撓

警方抓捕違法分子。對違法者的不割席就是支持

其暴力行徑，因為這令參與暴徒認為，他們的違

法暴力行為是 「正義行為」 ，有民意 「支持」 。

這些在網上只與同道溝通，導致偏執、簡單和盲

從的暴徒，在現實中發現有那麼些人表達 「不
割席」 、 「支持」 ，他們暴力違法還有什麼顧忌

嗎？

今天，一名青年在最美好的年華裏喪失了最

寶貴的生命。我們必須痛定思痛，反思這5個月給

香港究竟帶來了什麼：我們損失了法治，法律對

違法分子竟然沒有了約束，誰的棍棒厲害誰就有

話語權，誰就 「有理」 ；我們喪失了自由，動盪

地點不能去，周末不能自由行街，街頭不能自由

表達意見；我們喪失了經濟活力，旅遊、零售以

及其他商業活動大受損失；我們喪失了國際社會

的尊重，數十個國家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不少

投資商對香港投資環境感到擔憂……經歷了動亂

，才知道和平可貴；當有青春逝去，更感到保障

生命的重要。止暴制亂，不能僅僅是一個口號，

它必須是當頭棒喝，給還在混沌中的人們，給那

些至今不知香港何去何從的人們一個警醒！

悲劇絕不能重演，止暴制亂需要每一個人的

努力。當務之急是學校和家長必須勸阻青年人遠

離暴亂現場，不再參與這場注定沒有任何正面結

果，只是給香港帶來災難的暴亂。全社會都要齊

聲反暴力，以全社會的共識來止暴制亂，不能再

任由暴力摧毀我們這座城市，摧毀青年的前途乃

至生命。青年學生更需要反思，未來路長，前途

光明，不能被毀在任何違法運動中，不能成為亂

港勢力的犧牲品。懸崖勒馬，才是正確的選擇。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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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三，國務院副總

理韓正在北京接見特首林

鄭月娥時表示，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

重要的任務，也是 「香港

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

共同責任」 。及後，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

表示，《基本法》賦予香港法院獨立的司

法權和終審權，不受任何干涉，又聲稱 「
任何言論如引起將法官及司法人員描述為

『治港者』 、法院是政府機器一部分的印

象，都必須防止」 。

不諱言的說，大律師公會的聲明，實

在莫名其妙。首先，韓正副總理當日的原

話裏，究竟哪句話 「將香港法官及司法人

員描述為『治港者』」 ？又有哪句話將法院

描述為「政府機器一部分」？完全沒有。既

然如此，大律師公會在聲明裏，無故提出

這樣的說法，究竟又有什麼意思呢？

其次，不論韓正副總理原話裏說過什

麼，你也不能否認，香港法官及司法人員

是 「治港者」 的客觀事實。根據《基本法

》第80條列明，香港各級法院是香港特區

的司法機關；《基本法》第88條規定，香

港法院的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和法律界及

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

，由行政長官任命；至於終審庭及高院首

席法官的任免，則須根據《基本法》第90

條，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同意，並報

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法院遇襲公會卻保持沉默

更重要的是，所有法官及其他司法人

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官須由特首任命，須向香港特區宣誓

效忠，試問這樣法官都不算 「治港者」 ，

怎樣才算 「治港者」 ？大律師公會不願承

認此一客觀事實，究竟又有何意義？

除此之外，韓正副總理當日的原話，

只是強調香港的司法機關也有責任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所謂履行 「止暴制亂」 的

責任，便是香港各級法院只按證據和法律

進行審判，不會因法官本身的政治立場而

影響判決或量刑，亦不會因涉案人士的政

治理念或背景，而在處理上有所不同，僅

此而已。整番說話，根本沒要求法官和司

法人員要跟誰 「同聲同氣」 或 「互相配合

」 ，更從沒否認香港法院享有擁有獨立的

審判權和終審權。

問題的關鍵是，法官們在行使獨立的

審判權之時，又有否秉持不偏不倚原則呢

？若他們真能堅守政治中立，為何早前會

有法官具名聯署反對修例？為何同樣是觸

犯侮辱國旗罪，當年古思堯犯案，結果是

被判囚九個月，近日再有人犯案，結果是

被判社會服務令？當法院的判決缺乏一致

性，而法院又沒有可量化的量刑準則，我

們又憑什麼相信，法官的判決本身沒有政

治考慮？

說到法院不受任何干涉，前荃灣裁判

法院早前便被投擲汽油彈，事後更有自稱

是 「火魔法師」 的暴徒，主動向媒體承認

行動是針對司法機構。大律師公會既然如

此重視香港法院的司法獨立，為何又不見

他們發表聲明，譴責暴徒的所作所為，根

本是向法院施以暴力威嚇呢？

韓正副總理提醒司法機關應肩負起止

暴制亂的責任，大律師公會便大做文章，

到了暴徒使用暴力向法院施壓，他們便默

不作聲，這樣的雙重標準，難怪資深大律

師蔡維邦早前會選擇憤而辭任副主席一職

吧！ 時事評論員


